泉教职成〔2013〕23号附件1：

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紧缺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基本标准（试行）
	建设类别
	建设项目
	建设标准

	办学

方向
	人才需求
	未来三年内本地区对本专业技能型人才需求总量超过2000人。

	
	就业导向
	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达95%以上；专业对口就业率达80%以上。

	学校

基本

情况
	校园面积
	校园（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占地面积满足基地建设要求并不少于3万平方米。

	
	校舍面积
	校舍（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建筑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

	
	在校生规模
	在校生数不少于1200人。

	紧缺人才专业

基本

情况
	专业设置情况
	该专业举办时间较长，专业毕业生人数累计150人以上。

	
	学历教育学生数
	学历教育在校生数180人以上。

	
	师资结构与水平
	双师型教师（中等职业学校中同时持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及有关行业部门认可的相关资格证书的教师）占专业课教师50%以上，高级职称教师占本专业教师数的25%以上。

	紧缺人才实训基地情况
	设施要求
	用于校内实训场所建设总的建筑面积应在800M2以上，其中实训车间面积不少于300 M2。


	
	设备要求
	现有实训设备能满足现有教学要求，有两家以上的校外实习场所。

	
	资金安排
	建立多元资金投入渠道，积极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基地建设，学校每年安排资金更新、添置设备，有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的资金投入计划。

	紧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情况
	培养模式改革
	实行“三段式”培养模式，一年学基础，一年学技能，一年顶岗实习。

	
	教学改革
	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课程设置适应职业岗位要求，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有机结合，突出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技能训练。

	校企合作

产教结合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建立了由行业、企业专家和学校有关人员共同组成的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委员会，并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企业参与建设实训基地，并接纳教师和学生参加实践活动。

	
	开展“订单”培养
	与企业签定订单培养协议。

	
	学校为企业服务
	为企业提供技术、生产及在职职工培训服务。

	政府的重视和投入情况
	政策支持
	当地政府把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经济发展和人才开发规划，有明确的支持和扶持计划。

	
	经费支持
	当地政府应根据财力状况逐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设立专项经费并切实拨付。


